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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

資 料 文 件  

 

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活 化 已 修 復 堆 填 區 資 助 計 劃  

 

補 充 資 料 文 件  

  

 活 化 已 修 復 堆 填 區 資 助 計 劃 (“ 資 助 計 劃 ” )的 建 議 ， 已 在 二

零 一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的 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討 論。本 文 件 旨

在 提 供 資 助 計 劃 的 補 充 資 料 ， 供 委 員 參 考 。  

 

發 展 堆 填 區 修 復 後 的 用 途  

 

2.  委 員 曾 於 會 上 就 堆 填 區 修 復 後 的 用 途 提 出 數 個 不 同 建 議。當

局 向 委 員 指 出 ， 為 確 保 已 修 復 堆 填 區 能 夠 符 合 安 全 及 環 保 的 標

準，堆 填 區 內 有 不 同 的 設 施 以 管 理 堆 填 所 產 生 的 堆 填 氣 體 和 滲 濾

污 水 (例 如 堆 填 氣 體 管 理 系 統 、 滲 濾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、 特 製 覆 蓋 層

等 )。這 些 設 施 會 對 堆 填 區 修 復 後 的 發 展 帶 來 相 當 的 限 制，例 如 不

可 承 載 過 重 或 進 行 挖 掘 、 以 及 避 免 產 生 過 熱 和 生 火 等 。  

 

3. 此 外 ， 已 修 復 堆 填 區 大 多 規 劃 為 “ 休 憩 用 地 ” 、 “ 綠 化 地

帶 ” 或 “ 康 樂 用 地 ”。當 局 在 規 劃 這 些 堆 填 區 時，已 考 慮 技 術 上

的 限 制，以 及 當 區 市 民 的 期 望，即 修 復 後 的 任 何 用 途 均 須 為 社 區

接 受，並 為 社 區 帶 來 益 處。事 實 上，當 局 在 規 劃 過 程 中 曾 就 已 修

復 堆 填 區 的 規 劃，諮 詢 相 關 的 區 議 會。鑑 於 用 地 的 限 制 和 社 區 的

期 望，已 修 復 堆 填 區 主 要 撥 作 康 樂 和 社 區 用 途。一 般 而 言，已 修

復 堆 填 區 不 適 宜 用 作 大 型 建 築、工 業 發 展 或 其 他 商 業 用 途。政 府

歡 迎 任 何 符 合 資 助 計 劃 目 的 和 申 請 準 則 的 創 新 建 議，但 發 展 建 議

必 須 顧 及 上 述 的 考 慮 因 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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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部 分 委 員 建 議，政 府 應 在 工 務 計 劃 下 發 展 堆 填 區 修 復 後 的 用

途。確 實 政 府 現 時 亦 有 將 部 分 已 修 復 堆 填 區 發 展 為 供 社 區 享 用 的

設 施 ，例 如 康 樂 場 地、 體 育 設 施 、公 園 等。 在 其 餘 已 修 復 堆 填 區

發 展 康 樂 設 施 的 進 度 會 因 應 工 務 計 劃 下 其 他 優 先 項 目 競 爭 而 受

到 影 響 。  

 

5. 資 助 計 劃 的 目 標 之 一，是 推 動 公 眾 積 極 參 與 在 已 修 復 堆 填 區

發 展 適 當 設 施。據 了 解，部 分 非 牟 利 機 構 和 體 育 總 會 亦 曾 表 示 有

意 在 已 修 復 堆 填 區 發 展 若 干 項 目，惟 未 能 籌 得 足 夠 資 金 以 落 實 有

關 建 議。資 助 計 劃 會 提 供 財 政 資 助，促 進 政 府 與 非 牟 利 機 構 ／ 體

育 總 會 合 作 ， 在 已 修 復 堆 填 區 早 日 發 展 合 適 用 途 ， 讓 市 民 受 惠 。

資 助 計 劃 亦 會 促 進 在 已 修 復 堆 填 區 推 行 創 新 建 議 。  

 

評 審 申 請  

 

6. 部 分 委 員 對 工 程 項 目 倡 議 人 的 能 力 表 示 關 注。非 牟 利 機 構 或

體 育 總 會 建 議 的 每 個 發 展 項 目，均 由 督 導 委 員 會 (成 員 包 括 會 計 、

建 築 ／ 工 程、體 育、社 會 服 務 等 界 別 的 人 士，以 及 已 修 復 堆 填 區

所 在 地 區 的 區 議 會 代 表 )根 據 以 下 準 則 進 行 評 審 和 研 究 ：  

 

(a) 項 目 在 工 程 和 環 境 方 面 的 可 行 性 ；  

(b) 項 目 帶 來 的 裨 益 和 社 會 人 士 對 項 目 的 接 受 程 度 ；  

(c) 申 請 團 體 的 管 理 能 力 ；  

(d) 項 目 的 財 政 穩 健 程 度 和 可 持 續 發 展 能 力 。  

 

7. 每 個 項 目 的 資 助 水 平 均 由 督 導 委 員 會 視 乎 土 地 的 大 小 和 擬

議 用 途 等 因 素 ， 按 個 別 情 況 作 出 決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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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督 導 委 員 會 會 嚴 格 評 審 申 請 團 體 的 管 理 能 力，例 如 申 請 團 體

的 架 構、進 行 類 似 項 目 的 往 績 和 經 驗、投 入 程 度、跨 界 別 合 作 等，

以 確 定 他 們 有 能 力 落 實 建 議 並 將 項 目 完 成 。  

 

9. 督 導 委 員 會 亦 會 評 審 和 研 究 所 有 建 議 項 目 的 財 政 穩 健 程 度

和 可 持 續 發 展 能 力，包 括 項 目 的 預 計 收 入 和 經 常 開 支、社 會 對 項

目 的 需 求 等 。 督 導 委 員 會 會 根 據 申 請 團 體 提 交 的 建 議 經 營 計 劃 ，

決 定 政 府 是 否 需 要 提 供 財 政 支 援，以 助 他 們 應 付 項 目 的 開 業 成 本

及 最 多 在 首 兩 年 出 現 的 營 運 赤 字。政 府 期 望 所 有 獲 資 助 的 建 議 計

劃 ， 均 能 自 負 盈 虧 。  

 

10. 所 有 獲 批 項 目 須 為 非 牟 利 性 質 。 不 過 ， 為 使 建 議 項 目 能 維 持

財 政 穩 健 和 可 持 續 發 展，其 經 營 計 劃 可 包 含 若 干 能 提 供 收 入 的 活

動，但 不 得 犧 牲 已 修 復 堆 填 區 發 展 的 擬 議 用 途。然 而，任 何 從 經

辦 項 目 所 獲 得 的 利 潤 ， 必 須 存 入 一 個 獨 立 帳 戶 ， 用 以 推 行 項 目 。

任 何 盈 餘 ， 在 項 目 完 成 或 土 地 牌 照 屆 滿 後 ， 均 須 歸 還 政 府 。  

 

11. 督 導 委 員 會 計 劃 把 可 提 供 的 已 修 復 堆 填 區 土 地，分 批 推 出 給

有 興 趣 的 團 體 申 請，以 便 資 助 計 劃 可 循 序 漸 進 地 推 行。如 在 某 一

輪 的 申 請 沒 有 項 目 建 議 能 夠 符 合 評 審 準 則 ， 令 督 導 委 員 會 滿 意 ，

政 府 會 在 稍 後 就 相 關 的 已 修 復 堆 填 區 再 次 邀 請 申 請 。  

 

監 察 獲 批 申 請  

 

12. 部 分 委 員 查 詢 資 助 計 劃 的 監 察 機 制。成 功 申 請 團 體 須 與 政 府

訂 立 協 議，藉 土 地 牌 照 佔 用 已 修 復 堆 填 區 發 展 獲 批 的 建 議。土 地

牌 照 的 期 限 由 申 請 團 體 提 議，並 由 督 導 委 員 會 在 考 慮 擬 議 發 展 的

性 質 後 建 議 ， 預 計 介 乎 3 至 15 年 。 當 局 會 在 土 地 牌 照 上 清 晰 地

訂 立 適 當 的 條 款 和 條 件，例 如 獲 准 許 用 途 (包 括 任 何 能 提 供 收 入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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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 動 的 性 質 和 規 模 )、 有 需 要 時 把 土 地 恢 復 原 狀 (視 乎 有 關 土 地 的

特 定 用 途 而 定 )、 以 及 與 堆 填 區 修 復 工 程 相 容 等 條 文 。  

 

13. 成 功 申 請 團 體 須 提 交 獲 批 項 目 的 詳 細 總 綱 推 行 計 劃，述 明 所

有 預 定 目 標 日 期 。 申 請 團 體 須 於 項 目 的 籌 備 、 建 造 和 營 運 階 段 ，

定 期 向 秘 書 處 和 督 導 委 員 會 提 交 進 度 報 告。秘 書 處 和 督 導 委 員 會

會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， 監 察 項 目 的 進 度 和 運 作 。  

 

14. 督 導 委 員 會 會 按 問 責 及 審 慎 的 原 則 制 定 資 助 計 劃 的 資 助 指

引 。 成 功 申 請 團 體 須 提 交 定 期 報 告 和 經 審 計 帳 目 ， 以 作 監 察 之

用。秘 書 處 會 仔 細 監 察 成 功 申 請 團 體 的 開 支，以 確 保 符 合 相 關 的

指 引 。  

 

15. 如 獲 批 項 目 的 運 作 情 況 令 人 滿 意 ， 在 督 導 委 員 會 建 議 下， 土

地 牌 照 可 獲 續 期。另 一 方 面，如 項 目 倡 議 人 未 能 按 照 原 先 的 協 議

推 行 相 關 項 目，督 導 委 員 會 會 要 求 倡 議 人 糾 正 有 關 情 況。如 倡 議

人 未 能 在 指 定 期 限 內 符 合 督 導 委 員 會 的 要 求 或 糾 正 有 關 情 況，督

導 委 員 會 會 決 定 是 否 終 止 協 議 並 取 回 有 關 堆 填 區 土 地。在 該 情 況

下 ， 申 請 團 體 將 不 會 獲 得 補 償 。  

 

 

 

環 境 局 ／ 環 境 保 護 署  

二 零 一 四 年 七 月  


